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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函
地址：104336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
聯絡人：徐嘉鴻
電子信箱：jung@g2.usc.edu.tw
聯絡電話：(02)25381111分機6517
傳真電話：(02)25336293

受文者：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實民字第11300154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4學年度心理分析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 (1131202454_1_心理分析碩士在職專

班招生簡章.pdf)

主旨：檢送本校114學年度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心理分析碩

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電子檔1份（如附件），敬請惠予公

告並鼓勵貴屬人員踴躍報考，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請參閱本校招生考試資訊網，

網址：https://recruit.usc.edu.tw/?p=1680。

二、報名方式及日期：採線上報名，自114年1月2日（星期四）

9時起至2月5日（星期三）16時止，網址：

https://examreg.usc.edu.tw/usc_recruit/a4_1.aspx。

三、考試資訊：

(一)初試：書面審查(50%)，請依簡章規定辦理。

(二)複試：面試(50%)，日期為114年3月8日(星期六)。初試

合格者，始得參加複試。

四、有關師資介紹及課程規劃等資訊，請參考招生說明會影

片，網址：https://fscd.usc.edu.tw/p/412-1086-1358.

php?Lang=zh-tw。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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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各公立特殊教育學校、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高級中
學、各國立國民小學、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國
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
獅紀念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
區、臺北榮民總醫院、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醫療財團法人
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
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天主教
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
活協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精神科)

副本：本校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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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碩士在職班】招生系所(組)、名額、考試科目及相關規定 

所    別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心理分析碩士在職專班 

網址：https://fscd.usc.edu.tw 

招收名額 14 名 

報考資格 

一、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大學校院畢業並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者(含應屆畢業生)，或具有教

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資格者(詳見附錄一，惟該認定標準第

五條第三款限醫學系、牙醫系)。 

二、 同時具以下(一)~(五)條件之一資格者，始得報考。 

(一) 從事心理治療或心理輔導相關工作之專業職業技術人員，包含經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考

試及格並依法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者、經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考試及格並依法領有諮商

心理師證書者以及經中華民國醫師考試及格並依醫師法領有醫師證書者。 

(二) 另依照心理師法第 42 條規定從事心理輔導等相關專業職業技術人員，包含護理師、職

能治療師與社會工作師等具有報考資格。 

(三) 持國外學歷者，包含戲劇治療、藝術治療、舞蹈治療及音樂治療檢附學歷證明亦具資格。 

(四) 任職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專任輔導教師，並檢附在職證明者亦可報考。 

(五) 對榮格心理學有興趣及涉略之其他專業人員，並檢附相關證明者亦可報考。 

三、 不限工作年資。 

系所指定 

書審資料 

及相關規定 

審查資料請 1 式 1 份，彙整成冊轉成 PDF 檔上傳至系統，資料排序如下： 

一、 請以表格呈現基本資料，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現職、過去工作經歷和英文能力。 

二、 詳列曾受過的諮商訓練、分析心理學取向訓練或被分析(被治療)的經驗。 

三、 大學或最高學歷成績單。 

四、 生命與專業經驗的反思，至多 5000 字： 

1. 過往在助人的諮商、心理治療或分析的體會與省思。 

2. 生命經驗如何形塑出自己的資源與限制。 

3. 報考心理分析所在職專班如何回應自己過往的諮商、心理治療或分析的相關工作經驗與

生命成長。 

五、 專題報告或研究計畫：擇一有興趣之主題，撰寫專題報告或研究計畫，至多 2 頁。 

※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外語能力檢定、專業訓練證明或證照、專題研究報告、期刊論文、

參加相關分析心理學學術研討會成果證明、推薦函等等(無擇免繳)。 

考試方式及 

成績計算方式 

一、初試：書面資料審查 

計分比例 

50% 

同分參酌順序 

2 

二、複試：面試 (含專業英文)                          

※初試合格者，始得參加複試 
50% 1 

考試時間及 

注意事項 

一、面試日期：114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 

二、面試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於 3 月 5 日公告，請上本校招生考試資訊查詢。 

附 註 

一、修業年限 2 年，得延長 2 年，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最低總學分數，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方能

畢業。 

二、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缺額仍不錄取。 

三、本碩士在職專班不具報考諮商心理師高等考試、臨床心理師高等考試資格。 

四、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間及週六、週日彈性排課。 

五、聯絡電話：(02)2538-1111 分機 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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